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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總隊114年5月份隊務會議紀錄

時 間：114年5月29日（星期四）下午2時

地 點：第1會議室

主 席：范川江副總隊長 代理 紀錄：王慧雯

出席者：如簽到表

壹、114年5月主管會報紀錄確認。

貳、歷次主管會報指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：（報告單位：

工務科、設計科）

報告事項：如書面資料。

主席裁示：

一、公館圓環∮1000㎜管線降深探挖結果，請配合探挖時程

繪製施工草圖，以利掌握現場狀況。另本案位於交通

要區，施工期間請注意交維，避免影響用路人。（工務

科）

二、為工程後續履約需求，日後新案部分請設計科簽辦招標

文件時敘明紙本契約加印副本數量並納入契約主文，

以利監造業務執行。（設計科）

三、松山支線∮1650mm輸水管，有緊急潛在開脫及漏水風

險者，請設計科儘速成立修復分案，並請工務科預先

備妥內套環材料，現場修復施工由嚴重至輕微依序辦

理，於114年6月底前修復完成及復水，以利供水調配

安全。（設計科、工務科）

四、列管編號114041611維持列管，113103001、114043003、

114051602工務科解除列管，113041010、114041612設

計科解除列管，餘114051612、114041603、114041604、

113073119、114021212、114043010、114043011解除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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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。

參、公文處理概況報告：（報告單位：總務科）

報告事項：如書面資料。

主席裁示：請於公文處理報告內呈現各股每月公文缺失件數

及年度累計件數，以利管考；另處發文缺失件

數呈上升趨勢並已超過月管控目標，請各基層

主管加強公文內容核閱，以提升公文品質。（各

科室）

肆、預算執行情形報告：（報告單位：會計室）

報告事項：如書面資料。

主席裁示：有關信義414號公園維生貯水槽等防災設施等工

程之扣押案，本處財務科業於5月7日通知法院

相關強制執行案聲明異議理由消滅，請密切注

意法院回函情形，並適時辦理提存，以提升單

位預算執行率。（工務科）

伍、業務宣導-臺北市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：（報告單位：政

風室）

報告事項：如書面資料。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

陸、市政會議宣導事項摘錄

114年5月20日第2347次市政會議市長裁（指）示事項宣導：

一、林副市長補充報告有關世壯運執行事項，以下幾點請

各局處留意：

(一)有關機關增派之人力，只要經首長簽核同意，即可

納入世壯運專案加班範圍，以確保賽事順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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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有關輿情處理部分，請局處進駐主營運中心14 個

處的處長，將輿情處理視為自身局處的責任。

二、俞副秘書長補充報告：現已進入賽期，應將選手視為

客戶對待，客服服務品質攸關參賽者滿意度，絕不能

忽視。

三、主席裁示：

(一)世壯運結束後，本府將會全面檢討，尤其選手權益，

務必妥處每個環節。第一，輿情回應，各局處認養

場館發生各項狀況，第一時間應儘快釐清事實，並

即刻回應及澄清；第二，今日應完成客服全面到位

服務及保險理賠設置專人專線處理。

(二)賽事期間外界會對世壯運諸多批評，倘批評屬實，

執委會應立刻改正；倘非事實，務必儘快澄清說明、

駁斥。

(三)不容許任何影響參賽者權益之錯誤，請各局處首長

及同仁嚴肅以待，讓各項賽事順利。

(四)交通部分，部分賽事涉及交通管制及大眾運輸系統

調整之路線、班次等資訊，應儘早公告資訊，透過

多元多方管道加強宣傳；另各場館各項賽事選手對

於交通接駁各方面之需求，應即刻修正及提供必要

服務。

(五)賽事尚有2 週，每天都會面對各項檢驗，請團隊持

續努力、持續加溫。

柒、市長、處長暨主席指示及決議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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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現為議會總質詢期間，請各單位主管配合留守待命。（各

科室）

二、議會總質詢期間，請持續監督廠商作好施工品質。另監工

同仁應掌控工程進度，如因施工延時，恐影響交通者，應

提前判斷，回報相關長官並通報里長、當地派出所與道管

中心。（工務科）

三、有關親水節使用之水處建設政策願景圖，請於今年6月28

日前於3處指定地點完成張貼及附掛。（設計科、工務科）

四、請各主管多關心注意部屬狀況，聆聽同仁意見，溝通過程

如有不順暢，主管仍應冷靜、態度堅定並語氣和緩進行溝

通。（各科室）

五、李副市長主持公共工程督導會報，資料顯示本次工程總隊

有1件工程施工查核列有主辦機關缺失項數較高情形，請

總隊詳加了解、確實改進，避免缺失再次發生。（工務科）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

玖、散會：下午3時35分。


